
2013 年 12 月 11 日，在东莞长旺公

司的居间介绍下，香港居民李某和向

广西居民林某购买位于东莞市樟木头

镇某商铺，由东莞长旺公司代表林某

与李某和签订一份《长旺地产房屋买

卖合同》。

2014年 2月 13日，林某与李某和、东

莞长旺公司签订《买卖协议》，约定林某

以公证委托形式出售涉案商铺，自林某

收到房款 17 万元之日起物业产权归李

某和所有。当日，林某在东莞市东部公

证处签署了《委托书》，全权委托李某和

办理案涉商铺查档、出租、出售、签署房

地产买卖合同及收取售房款等相关手

续，委托期限从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上

述事项办妥之日止。李某和付清全部购

房款，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案涉商铺至今

仍登记在林某名下。

2017 年 6 月 2 日，李某和在香港去

世后，其配偶香港居民徐某芬提起诉

讼，请求广西居民林某、东莞长旺公司

协助办理涉案商铺房地产权转移登记

手续。

地点：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结果：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驳回徐某芬的诉讼请求。东莞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徐某芬提交了继

承遗产声明书、死亡证明、结婚证书、李

某和父母的死亡证明以及香港法院颁

发的遗产管理人任命书，可以证明徐某

芬系李某和的遗产管理人。徐某芬作

为李某和遗产管理人，权利和义务应依

据香港法律确定。依据查明的香港法

律，徐某芬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

格。李某和与林某、东莞长旺公司三方

在《买卖协议》中明确林某以公证委托

形式出售案涉商铺，林某按约办理了公

证委托手续，并交付案涉商铺，林某在

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的情形。

李某和生前未办理案涉商铺产权转移

登记手续，但其要取得案涉商铺的所有

权的合同目的并未改变。故改判林某、

东莞长旺公司协助办理商铺房地产权

转移登记手续。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依照香港法律确

认遗产管理人身份，保护香港居民在内地

的财产权益。

（杨喜茵）

跨境继承
●莞港两地居民
●房屋买卖引发合同纠纷

拍案惊奇

日前，中国法学会

案例法学研究会和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五
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
典型案例，内容涉及自然
人肖像权益、跨境继承、保
护香港“老字号”等多个领
域。在此选择了三例，请
诸位看官给评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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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笔记

擅用肖像 ●用艺人肖像进行营销 ●提升自身名气误导公众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知名

演 员 、歌 手 ，郭 某 城 的 名 字 可 谓

家喻户晓。自 2019 年起，广州合

美公司未经郭某城的许可，使用

郭 某 城 的 肖 像 进 行 网 络 及 线 下

的广告营销，使公众误以为郭某

城 与 广 州 合 美 公 司 之 间 有 代 言

关系。

为此，郭某城提起诉讼，请求

广州合美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500 万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0 万元以及

在报纸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致歉

声明。

地点：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

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一审认为，对肖像权的

侵权责任应当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故

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广州合美公司

未经郭某城许可使用其具有一定公众

识别度及商业价值的肖像进行广告营

销宣传的行为，误导公众认为双方之

间存在代言合作关系，系对郭某城肖

像权的侵害，广州合美公司应当承担

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侵权

责任。郭某城虽未能证明广州合美公

司因该侵权行为实际获利，但其身为

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社会公众人物，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广州合美公司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

考虑到郭某城的社会知名度、广

州合美公司过错程度、侵权行为影响

等因素，酌定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

并在报纸及微信公众号上赔礼道歉。

对于精神损害，广州合美公司在使用

郭某城肖像过程中，未丑化其形象，故

法院未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

上诉。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未经

肖像权人同意，公开将他人肖像用于产

品宣传，构成侵权，充分保护人格权。

（高京）

■赖方方/绘图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这几宗案例
广东高院这样判

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公司的创始人

为香港人黄道益。20世纪 70年代初，

黄道益以自身姓名作为商号在香港开

设了“黄道益医馆”，并在医馆出售命

名为“黄道益活络油”的风湿跌打药

油。1988 年 7 月 22 日,黄道益活络油

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主要业务为生

产、销售“黄道益活络油”。1994年，该

药品取得中国药品进口许可登记，进

入内地市场。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公司

于 2004年在内地取得“黄道益”注册

商标，2009 年取得“黄道益”注册商

标，注册使用类别为药油。

而深圳黄道益公司成立于 2013
年，自 2005年起在各商品类别申请注

册了大量“黄道益”商标，经营“黄道

益”医用退热贴、“黄道益”鱼油软胶囊

等保健产品和沱茶等。

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公司认为，“黄

道益”三字具有高度显著性。深圳黄

道益公司将与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公司

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作为企业字号注

册和使用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起

诉要求深圳黄道益公司停止侵权并赔

偿损失。

相同商标 ●深港“黄道益”之争 ●香港老字号受内地法律保护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结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

审认为，深圳黄道益公司成立于2013

年，综合考虑“黄道益活络油”商品进

入内地市场的时间、深港两地商业来

往便捷频繁以及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公

司字号和商标的较高知名度等情况，

深圳黄道益公司应当知晓香港黄道益

活络油公司及其注册商标，明显具有

攀附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公司商誉的主

观故意，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深圳

黄道益公司立即停止使用“黄道益”作

为企业字号、去除宣传及产品材料中

企业名称中的“黄道益”文字，并赔偿

香港黄道益活络油公司经济损失及为

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企业名称和注册商标均是企业经营活

动中的重要商业标识，均具有识别商

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深圳黄道益公

司以“黄道益”作为企业字号构成不正

当竞争，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人民法院依法对香港

企业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字号、注

册商标予以保护，维护公平竞争的营

商环境。 （杨喜茵）


